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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当事乘客和当时在场目击乘客
拍摄的“东北男子仗义执言”画面，此事
发生在五一假期的列车上。

根据目前的网传视频以及当事人发
布的声明中，此事的源头是：5月2日，在
C6276次（眉山东至成都东）动车上，王
女士正在14车车厢内，坐在该车厢14D
的杨女士一行有7人，包括3名儿童，其
中2名是免费乘车儿童，年龄较小。3个
小孩玩耍声音有点大，对此，王女士认为
吵到了坐在前排的自己且孩童多次踢到
座椅后背，因此她转身制止，遭到了杨女
士老公的责骂，她也骂了回去。

随后，双方对骂逐渐升级为肢体冲
突。王女士表示，争执中，孩子家长先扇
了她一巴掌，她也进行了还击。双方开
始互拍视频。

梳理初期曝光的相关视频，记者发
现此事件开始引发热议的是反映“东北
大哥仗义执言”的视频。网上传播的视
频中，一位身穿黄马甲操着东北口音的
男子给双方调和，指出后排坐的乘客骂
人和打人的行为不当，“最先骂人的是杨
女士的老公，王女士一还口，杨女士就直
接扇了对方一耳光。”这位男子怒斥孩子
母亲的打人行为，并指其“有小孩不代表
有道理”“当着孩子的面这么吵”“三个人
对付一个人”。随后，列车乘务人员也来
到现场，进行调解。

女子在高铁上制止孩子的不文
明行为，却遭到孩子家长掌掴，女子
还手，被警方认定是殴打他人的行
政违法行为。但在女子发布相关视
频的评论区，网民的留言几乎一边
倒支持她。

付建表示，当公众的朴素情感
和正义观与法律发生冲突时，这类
案件的处理考验有关部门的能力和

智慧，行政机关做出的行政处罚，不
仅要符合法律，也要兼顾情理。尽
管公众认为处罚结果有违公平，但
法律是人们遵守的最基本底线，在
面对人们朴素感情和法律之间的冲
突时，公权力机关也应当将其作为
一定参考依据，处罚应有一定自由
裁量空间，保证处罚结果公平公正。

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李宝莲认为，法律讲究实体正义与程
序正义，有时结果确实可能会与民众
朴素的正义之心存在冲突，但当满足
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时，便达到了一
种可见的正义，维护社会秩序。但是，
当面对不同事件时，也应当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切不可简单化、模糊化处理
问题，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才能更利于
社会发展。 据央广网

女子高铁遭掌掴后还击，被认定互殴

律师解读三大焦点问题

女子高铁遭掌
掴后还击，被认定互
殴。该女子把事件
经过、处罚结果等内
容发布到网上后，引
起广泛热议。被打
女子还手是互殴还
是正当防卫？女子
还手被罚款是否合
理？行政处罚如何
兼顾法理与情理？
对此，记者采访了相
关律师。

女子在网络上发布的传唤证和
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警方认定的
事件经过为：被掌掴女孩因座位背
后小孩吵闹，与小孩家长杨某某发
生争吵，进而互相用手殴打对方，导
致双方脸部轻微受伤，违法行为已
经构成殴打他人，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
第一款之规定，决定给予违法行为
人行政罚款200元的处罚。

河南泽槿律师事务所主任付建
认为，从字面上理解，互殴就是双方
都具有一定过错的相互殴打行为，
以达到伤害对方为目的。而正当防
卫是为了避免正在发生的危险，采
取必要措施，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

付建称，女子被打后还手的举
动是否属于斗殴，应当根据主客观
情况进行认定。如果当事人受到不
法侵害，为了报复故意还击，在主观
上可以认定有伤害的故意，在没有
防卫意识的前提下，被打后还手不
符合正当防卫的认定标准。如果对
方停手后，不法侵害的危险并没有
排除，对方仍有加害可能，或者不法
侵害即将再次发生的情况下，出于
防卫意识可以采取必要的方式自我
防卫，此时受害者的还手行为是面
对不法侵害的一种抵制手段，不应
当认定为斗殴。

根据《关于依法妥善办理轻伤
害案件的指导意见》第(九)条的规

定：准确区分正当防卫与互殴型故意
伤害，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要坚持主
客观相统一的原则，综合考察案发起
因、对冲突升级是否有过错、是否使用
或者准备使用凶器、是否采用明显不
相当的暴力、是否纠集他人参与打斗
等客观情节，准确判断犯罪嫌疑人的
主观意图和行为性质。

上述规定称，因琐事发生争执，双
方均不能保持克制而引发打斗，对于过
错的一方先动手且手段明显过激，或者
一方先动手，在对方努力避免冲突的
情况下仍继续侵害，还击一方造成对方
伤害的，一般应当认定为正当防卫。故
意挑拨对方实施不法侵害，借机伤害
对方的，一般不认定为正当防卫。

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被掌掴
女子被警方处以行政罚款200元，
对方被罚500元。这样的处罚是否
合理？

付建表示，法律并不支持以暴
制暴的行为。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
第九条的规定：“对于因民间纠纷引
起的打架斗殴或者损毁他人财物等
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情节较轻的，公
安机关可以调解处理。经公安机关
调解，当事人达成协议的，不予处
罚。”从法律角度来讲，如果女乘客

还手是在孩子家长施暴结束之后，
就不构成正当防卫，同样是一种暴
力行为，但是由于事出有因，情节上
也比较轻微，因此如果双方达成和
解，可以不进行处罚。如果女乘客
还手是为了制止熊孩子家长可能进
行的进一步暴力行为，也有可能构
成正当防卫。

付建认为，被掌掴者还手并不
是处理问题的正确方式，尤其是在
公共场合，这会扰乱社会秩序。由
于双方都涉嫌违反治安管理规定，

成都铁路公安局才会作出该处罚决
定。因此，遇到此类问题，当事人应当
通过合法合理的方式解决，而不是用
情绪来处理问题。

付建称，对于遭受人身损害，被掌
掴者可以向公安机关办案，追究打人
者的法律责任。面对他人的不法侵
害，可以采取恰当的方式进行抵挡或
者防卫，只要对方的暴力性伤害没有
彻底停止，受害者在没有超过必要限
度的情况下，因防卫造成对方人身损
害的，可以免于处罚。

焦点一：被掌掴者还手是互殴还是正当防卫？

焦点二：当事人还手被罚款是否合理？

焦点三：行政处罚如何兼顾法理与情理？

纠纷发生并报警后，双方当事人均
被带到成铁公安处江油派出所接受调查
处理。

5月2日当晚11点，王女士被传唤
至江油派出所做笔录。在这个过程中，
王女士发布视频称，对方也报了警，自己
则提供了手机上的五段视频。在5月4
日晚8点，双方再去成铁公安处进行调
解，她被警方处以行政罚款200元。

王女士发到网上的传唤证和行政处
罚决定书上显示，警方认定的事发经过
是：违法行为人王女士因座位背后小孩
吵闹，与小孩家长杨女士发生争吵，进而
互相用手殴打对方，导致双方脸部轻微
受伤，违法行为已经构成殴打他人，根据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
规定，决定给予违法行为人行政罚款
200元的处罚。

王女士和杨女士一家的冲突事件被
警方认定为“互殴”行为。

女乘客自曝
阻挠“熊孩子”撞椅背
遭孩子家长打

处理

警方作出互殴处理
女子将处罚决定书
发到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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